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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23-064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林业碳汇资

源开发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履行期限：合作期限为 20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若合同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实施项目年

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 

1、项目受政策、市场等多方因素影响，推进进度是否符合计划进度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同时项目预估量受到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

影响，可能导致面积减少，碳汇量也会随之减少。 

2、本次合作项目期限较长，如碳汇市场交易价格走低、市场竞争加剧等，

可能会对预期收益产生不利影响。按照森林经营方法学开发的项目，因资金、政

策等因素影响，抚育、补植补造及施肥等措施未到位，可能导致可产生的碳汇量

不及预期。 

3、该项目碳汇产生量根据本公司前期开发项目的实际标准作为测算依据，

实际项目中产生碳汇量可能受气候、抚育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不及预期。 

4、公司预计该项目整体收益对公司影响较小，何时实现收益也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 

 

一、审议程序情况 

2023 年 10月 25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森海碳汇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森海碳汇”或“丙方”）与赣州市林业局南康分局（以下简称 “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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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南康区乡投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署了《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项目林业碳汇资源开发合同》，该合同属于森海碳汇日常经营合同，

已按《公司章程》及公司程序进行了评审和决策，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标的为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林业碳汇资源开发项目，甲方及乙方提供

其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或取得其它合法授权的，位于赣州市南康区约 125万亩林

业，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对上述林业资源开展共同的评估和规划，预计第一期

开发约 80万亩（具体申报面积和范围由甲、乙、丙三方共同确定，以适用的方

法学框架下的项目申报及核定签发为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对方（甲方）赣州市林业局南康分局，是赣州市市政府下属的林业

职能部门，位于赣州市南康区天马山大道 55 号。 

2、合同对方（乙方）：赣州市南康区乡投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赣南大道与陈赞贤大道交界处

金融中心 2#楼 

法定代表人：李福生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河道采砂，河道疏浚施工专业作业，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木材采运，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自来水

生产与供应，水产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

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乡镇经济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城乡市容管理，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服务，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融资咨询服务，森林固碳

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林

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园

艺服务，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租赁，智能农业管理，化肥销

售，灌溉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建筑材料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林牧渔

机械配件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休闲观光活动，园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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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森林经

营和管护，人工造林，森林改培，竹材采运，林产品采集，林业产品销售，木材

收购，木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花卉绿植租借与代

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赣州市南康区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乙方与公司、森海碳汇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

发生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赣州市林业局南康分局 

乙方：赣州市南康区乡投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湖南森海碳汇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一）合作方式、合作规模及三方主要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及乙方提供其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或取得其它合法授权的，位于江西省

赣州市南康区的森林/林地约 125 万亩。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对上述林业资源

开展共同的评估和规划，预计第一期开发约 80 万亩（具体申报面积和范围由甲

方、乙方、丙方三方共同确定，以适用的方法学框架下的项目申报及核定签发为

准），丙方负责林业碳汇项目的设计、审定、监测、核证和签发及上述过程中产

生的资金投入。 

在合作期限内，甲方、乙方承诺不再对本合同项下林业碳汇项目自行开发或

与其他第三方进行林业碳汇合作开发。 

乙方对该森林/林木的种植、经营及管理享有自主权，森林/林木本身除林业

碳汇资产以外的权益仍由甲方及相关权利人享有，有权获得本合同约定的林业碳

汇资产分成并负责相关权利人资产分配及处理事宜。 

丙方有权获得本合同约定比例的林业碳汇资产或碳汇收益权。并负责按合同

约定比例分配林业碳汇资产。 

丙方负责承担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所需要的资金投入。 

（二）合作期限 

1、申报期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253254825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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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1 年内，丙方需完成林业碳汇项目的设计和审定

备案（因甲方不能及时提供申报项目材料、政策变动、方法学变动及国家主管部

门尚未受理的除外，申报期相应顺延）。 

2、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为项目情景相对于基线情景产生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时间区

间，合作期限为 20 年。 

（三）收益分配及支付 

在签发林业碳汇资产后十五日内，按照约定收益分配比例进行林业碳汇资

产的分配，甲、乙、丙方应各自承担相关税费和交易费等。 

在本合同签订后 3 个月内，甲、乙、丙三方对符合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第

一个监测期（前 5年）产生的碳汇量进行预估，按照 50元/吨进行计算，丙方支

付给乙方 10%的预付款。预付款按照第一次交易前 30 个工作日，北京绿色交易

所林业 CCER平均价格进行碳汇量抵扣，由乙方分配对应的碳汇量给丙方。 

（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借力国家实现“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机遇，积极布局碳汇

交易业务，若合同能顺利实施，按目前国内碳交易价格测算，预计合作期限内将

至少产生净利润 2,000万元，将对公司实施项目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碳汇市场影响力，提升公司品牌形象。本次合同的履行对公

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合同对方形成业务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项目受政策、市场等多方因素影响，推进进度是否符合计划进度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项目预估量受到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等）不可抗力因

素影响，可能导致面积减少，碳汇量也会随之减少。 

（二）本次合作项目期限较长，如碳汇市场交易价格走低、市场竞争加剧等，

可能会对预期收益产生不利影响。按照森林经营方法学开发的项目，因资金、政

策等因素影响，抚育、补植补造及施肥等措施未到位，可能导致可产生的碳汇量

不及预期。 

（三）该项目碳汇产生量根据本公司前期开发项目的实际标准作为测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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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项目中产生碳汇量可能受气候、抚育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不及预期。 

（四）公司预计该项目整体收益对公司影响较小，何时实现收益也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合作进展情况，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